
大埔區校園驗毒試行計劃

教育局及 保安局禁毒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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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• 鑑於校園毒品問題的嚴重性，及對學校及
社會的影響，有需要加快開展校園驗毒計
劃

• 多謝大埔區各中學校長及教師主動支持推
行校園驗毒試行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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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
1. 預防

• 鞏固沒有吸食毒品的同學繼續遠離毒品的決
心，即使有朋輩引誘他們去嘗試毒品，他們
會堅拒說 “不”

• 預防毒品在校園蔓延

2. 幫助學生
• 觸發受毒品影響的學生 (尤其是初期接觸到毒

品的學生) 戒毒及尋求協助的動機

• 確保同學得到適切的支援服務，盡快走出毒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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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個指導原則

1. 幫助學生，以學生的最大利益為依歸

2. 純屬自願參與

3. 個人資料絕對保密

4. 提供專業測試及支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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幫助學生
以學生的最大利益為依歸

• 根據本計劃的原則，參與計劃的學生
如被驗出呈陽性反應或承認吸毒，他
們：

◦ 將不會被控吸毒 (已與檢控當局確認)；及

◦ 將不會被開除學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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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與計劃同意書
• 校園驗毒試行計劃守則及參與計劃同意書會在
學年初派發。學生及其家長 / 監護人必須細閱
參與同意書，然後簽署和註明日期

• 同意及承諾：

◦ 驗毒：提供學生的尿液樣本，以供測試有否含
有違禁藥物

◦ 支援計劃：如上述驗毒結果呈陽性反應，或在
學生自行轉介下，即參加本計劃下設的支援計
劃

• 參與同意書在本計劃推行期內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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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與計劃同意書
• 個人資料會以保密形式，並只為本計劃

的目的，由下列相關人士收集及／或向
下列相關人士發放：

◦ 香港路德會社會服務處路德會青欣中心的
相關職員，即校外專責隊伍及個案經理

◦ 學校社工

◦ 校長、有關學生的班主任和有關學生建議
的任何其他老師；以及

◦ 計劃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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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專責隊伍

• 隊員

◦ 護士兩位

◦ 社工兩位

◦ 資料管理員

• 執行驗毒計劃，包括：

◦ 隨機抽選學生接受毒品測試

◦ 收集學生尿液樣本化驗

◦ 收集及管理驗毒結果

◦ 安排合適的支援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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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經理

• 濫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的註冊社工

• 他們主要負責：專責處理驗出有吸毒的學
生

◦ 評估學生需要

◦ 提供和統籌適當的輔導、戒毒治療及康復服
務，包括召開跨專業個案會議，為被辨識的
學生制定有效的支援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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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社工

• 負責：

◦ 向參與學生及被辨識的學生及其家長／監護人
提供適時的輔導(在個案經理更具體地處理被辨
識的學生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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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長

• 負責：

◦ 督導本計劃在校內推行，以及

◦ 督導校方為參與學生及被辨識的學生所提供的
支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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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主任 / 學生建議的老師

• 負責：

◦ 協助本計劃在校內推行，以及

◦ 支援參與學生及被辨識的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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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主任

• 負責：

◦ 觀察校外專責隊伍進行校訪，並就該隊伍有
否依循本守則所載的驗毒程序提出意見；

◦ 就本守則所載關乎驗毒的資料私隱規定，向
參與學校提供意見，並把需要關注的問題轉
達有關當局；

◦ 處理參與學生、其家長／監護人或其他相關
人士所提出涉及驗毒的投訴；以及

◦ 擬備下列報告：
– 呈交校長的校訪報告；以及

– 呈交校長和政府的遵行規定月報和總結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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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及個人私隱

• 根據本計劃取得的個人資料，受《個人資料(私隱)
條例》保障

• 呈報機構和藥物濫用資料中央檔案室備存的機密
資料記錄，也受《危險藥物條例》第VIIA部(第
49A至49I條)保障

• 機密資料:
◦ 該人使用或被指稱使用危險藥物；

◦ 該人被裁定犯有《危險藥物條例》所訂罪行；以及

◦ 該人由於使用危險藥物而接受護理、戒毒治療或康復
護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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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資料原則

1. 本計劃的相關人士應只索取及發放限於為本計
劃的目的、而絕對必需的學生個人資料

2. 凡不再為推行本計劃的個人資料會盡快刪除

3. 收集的個人資料，不得用於本計劃目的或直接
與本計劃有關目的以外的其他用途

4. 所有資料使用者必須訂立和持續採取適當的保
安措施，保障個人資料

5. 所有資料使用者必須制訂一套處理個人資料的
政策和做法

6. 所有資料當事人有權查閱和改正其個人資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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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毒
• 校外專責隊伍會從每間學校隨機抽選約3%至

5% 的參與學生進行驗毒

• 一般來說 :
◦ 每月到訪每間學校一至兩次

◦ 隨機抽選約24至40名學生(以800名參與學生為
例)進行驗毒

• 除非已參加本計劃下設支援計劃，否則抽中接
受快速測試的學生日後仍須與其他學生一同參
與隨機抽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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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毒當日

• 校外專責隊伍會進行驗毒，過程大約需時
10至15分鐘 :
◦ 甄別面談

◦ 收集尿液樣本

◦ 快速測試

◦ 事後面談

• 計劃主任會在場觀察校外專責隊伍是否按
照本守則的規定進行驗毒

• 快速測試結果呈陽性的樣本，會送交政府
化驗所進行確認測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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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尿液樣本

• 校外專責隊伍會盡力令抽中的學生感到安
心，並消除他們對驗毒和本計劃的疑慮或
誤解

• 學生會在一個潔淨的厠格內提供尿液樣本，
確保私隱

• 校外專責隊伍和計劃主任不會觀察學生提
供尿液樣本的過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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尿液測試工具

樣本槽

測試結果
視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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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速測試的可靠性

• 如學生在測試當日前的數天曾吸食毒品，被驗
出的機會極高

• 如快速測試結果呈陽性反應 :
◦ 進行另一次快速測試

◦ 用同一個尿液樣本；以及

◦ 使用另一牌子的尿液測試工具

• 如兩次快速測試結果均呈陽性反應，樣本會安
排進行確認測試

• 校外專責隊伍會即場輔導驗毒結果呈陽性的學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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陰性

陽性

快速測試

樣本會送交政府化驗所進行
確認測試

第一次快速
測試結果

通知校長

通知家長 /
監護人

測試完結

陰性

第二次快速
測試結果

陽性

通知校長

通知家長 /
監護人

測試完結

校長通知家長／監護人及老師

校外專責隊伍會即場輔導及
聯絡學校社工

學生及／或其家長／監護人可
自費由另一間合資格的化驗所

進行第二次測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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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經理通知學生及／或其家長／監護人，並繼
續進行支援計劃

確認測試

學生及／或其家長／監護
人可要求由醫生覆檢結果

陽性

確認測試結果

通知校長

通知家長 /監護
人及學生

測試完結

測試完結
陰性

陽性
(確認個案)

陰性
(假陽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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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援計劃
個案會議

• 在確定個案發出通知後十個工作天內舉行

• 制定支援計劃，繼續為被辨識的學生提供
協助

• 個案經理會與學生及其家長／監護人討論
支援計劃的細節，同意後才實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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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援計劃

• 家長／監護人應嚴加管教學生，並可自行安排醫
療及輔導服務

• 學生應如常上課，同時在校內接受學校社工及指
定老師的輔導和協助

• 在校園以外，參加以社區為本的支援服務 (如：濫
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)

• 基本醫療支援

• 專科治療 (如：如物質誤用診所，身心健康科門診)
• “關愛行動＂社區網絡

• 師友計劃

抱嘗試心態的吸毒者/未至於依賴毒品的慣常吸毒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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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援計劃

• 自願參與住院戒毒治療及康復計劃

• 完成住院戒毒治療並已康復

◦ 重返校園

◦ 重新投入社會

成癮(依賴毒品)的吸毒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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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援計劃

• 學校、指定濫藥者輔導中心和其他機構可
以就本計劃所反映的校園吸毒情況，為非
吸毒者及其他學生安排宣傳、教育和禁毒
活動

非吸毒者及其他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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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行轉介

• 在驗毒過程中，抽中的學生如有吸毒可隨
時承認

• 參與學生如有吸毒，即使未被抽中也可隨
時選擇向校內任何教職員承認吸毒

• 上述承認吸毒的學生，會視作確定個案處
理和跟進

• 受毒品問題困擾的學生，可直接聯絡指定
濫藥者輔導中心，從支援計劃中得到協助



拒絕接受測試

• 抽中的學生如拒絕接受快速測試，校長可請指定
老師釋除該名學生心中的疑慮，但須時刻緊記，
參加與否純屬自願

• 抽中的學生如在測試過程中作假，指定老師會跟
進該名學生

• 學生如受情緒困擾，可把他轉介學校社工，接受
自願的輔導服務

• 通知與該名學生一同簽署參與同意書的家長／監
護人

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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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回同意

• 參與學生及其家長／監護人可在本計劃推
行期間，隨時以書面通知校長，一同撤回
參與同意書

• 參加本計劃純屬自願，撤回同意將不會帶
來任何負面的後果

• 如沒有參與此計劃，家長亦可帶同學生前
往濫藥者輔導中心 進行自願驗毒，過程絕
對保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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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法

• 由本計劃取得的學生個人資料，將不會告知警方
及其他執法機關

• 以便進一步集中力量打擊毒品問題，警方可獲提
供不能識別身分的整體驗毒結果統計數字，以了
解校園的吸毒情況

• 根據本計劃的目的，參與學生如被驗出呈陽性反
應或承認吸毒，將不會被控吸毒

• 除被驗出呈陽性反應或承認吸毒外的參與學生，
本計劃以外的任何其他情況，均受現行做法和香
港法例規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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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未來的禁毒計劃導航

• 本計劃有助掌握如何為有吸毒問題的學生
提供有效的跨界別和跨專業下游支援服務
模式

• 幫助當局就禁毒活動制訂具策略的規劃，
包括廣泛推行校園驗毒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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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毒政策

• 校園驗毒計劃並非單一的禁毒的政策

• 緊跟定下五管齊下的禁毒策略-
1. 預防教育和宣傳；

2. 戒毒治療和康復服務；

3. 立法和執法；

4. 對外合作；及

5. 研究。

• 關懷青少年 – 「友出路」計劃



多謝


	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
	背景
	目的
	四個指導原則
	幫助學生�以學生的最大利益為依歸
	參與計劃同意書
	參與計劃同意書
	校外專責隊伍
	個案經理
	學校社工
	校長
	班主任 / 學生建議的老師
	計劃主任
	保密及個人私隱
	保障資料原則 
	驗毒
	驗毒當日
	收集尿液樣本
	尿液測試工具 
	快速測試的可靠性
	Slide Number 21
	Slide Number 22
	支援計劃
	支援計劃
	支援計劃
	支援計劃
	自行轉介
	拒絕接受測試
	撤回同意�
	執法
	為未來的禁毒計劃導航
	禁毒政策
	多謝

